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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課：人間無情？ 

和合本：路加福音十 25-37 

「25有一個律法師、起來試探耶穌說、『夫子、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。』26耶穌對他說、律法

上寫的是甚麼．你念的是怎樣呢。27他回答說、『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、愛主你的神．又

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』28耶穌說、『你回答的是．你這樣行、就必得永生。』29那人要顯明自己有

理、就對耶穌說、『誰是我的鄰舍呢。』30耶穌回答說、『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、落在強

盜手中、他們剝去他的衣裳、把他打個半死、就丟下他走了。31偶然有一個祭司、從這條路下來．

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。32又有一個利未人、來到這地方、看見他、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。33惟有

一個撒瑪利亞人、行路來到那裏．看見他就動了慈心、34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、包裹好了、

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、帶到店裏去照應他。35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、交給店主說、你且照應他．

此外所費用的、我回來必還你。36你想這三個人、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。』37他說、『是

憐憫他的。』耶穌說、『你去照樣行罷。』」 

 

假如美國國會，要通過一條法例：如果一個美國人，不愛國，將會被控訴，最高刑罰：判監十

年，罰款 50 萬。你會贊成這題案嗎？為什麼？你會贊成或不贊成呢？ 

 

又假如，神說：「你若不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愛你的神；你不會得到永生。」你是否同意這說法

呢？為什麼你會同意呢？上述兩條法律豈不一樣嗎？這正是我們今日研讀-路十 25-37 的一個核心

問題：永生之道。 

 

「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，說：『夫子！我該作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？』耶穌對他說：『律

法上寫的是甚麼？你念的是怎樣呢？』他回答說：『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─你的神；

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』耶穌說：『你回答的是；你這樣行，就必得永生。』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，

就對耶穌說：『誰是我的鄰舍呢？』耶穌回答說：『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強盜手中。

他們剝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個半死，就丟下他走了。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，看見他就從那邊

過去了。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，看見他，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。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

到那裡，看見他就動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，帶到

店裡去照應他。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，交給店主，說：你且照應他；此外所費用的，我回來必還

你。你想，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？』他說：『是憐憫他的。』耶穌說：『你去照

樣行罷。』」 

 

(一) 比喻的背景 v.25-29 

律法師是一個對舊約律法研究有心得的專家。可能擁有 PhD 之類的神學家。但有學問不等如有

生命、有情。v.25 告訴我們，他來是試探耶穌，說：「我該作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」尋求永

生是宗教最核心的問題，也是一個到肉的問題。但這個律法師卻用這個嚴肅的課題來試探耶穌，

這是一個沒有情、沒有生命的表現吧！ 

 

耶穌回答他說：「律法寫的是什麼呢？你念的是怎樣的呢」律法師之語氣是火藥氣味濃厚的；

但耶穌的語氣卻是溫溫柔柔、循循善誘。他說：「你既為律法師，研究律法的，你念過什麼呢？

請你把你認為是專家的研究講出來吧！」這律法師立即回答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

意、愛主你的神；又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。」虔誠的猶太人在腰袋上常有幾句金句：包括出十

三 1-10 節，11-16，申六 4-9 節及十一 13-20 講得非常清楚：就是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

主你的神，又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。他的回答是完全對的。所以耶穌回答：「你就這樣行就必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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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生。」耶穌一語道破人的問題，不是不知，而是不行。我們不是不知道去愛神、去愛人。但

我們卻是明知而故犯。 

 

然而這個律法師卻提出一個非常尖銳性的問題：「誰是我的鄰舍？」意思是有二，其一：世上有

些人不是我的鄰舍，我就可以不愛他，這並沒有違法。其二：愛神愛人是一個原則，多於一條

法律。要愛到什麼程度才合格呢？似乎沒有紅線、有沒有底線。這就難以決定了。這正是猶太

教最大的問題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律法師所提出的問題，未嘗無理。 

 

 

(二) 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 (v.30-38) 

於是耶穌便講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，叫做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。 

 

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強盜手中，他們剝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個半死。就掉下

他走了。耶路撒冷位於高山上，耶利哥在山下，相距 17 英里。此路猶如我們的十七號公路，

左灣右轉，迂迴曲折，非常難行；更恐怖的，這是強盜出沒無常之路，很少人會單人匹馬行過。

可能這人一定是發生了急事，才會一個人冒險行此路。怎料真的遇上強盜，剝去他的衣裳，把

他打個半死，就掉下他走了。跟著我們看到一個祭司來到；看見他 就往那邊過去了。為什麼這

個祭司、神的僕人竟會有如此無情的反應呢？或許，他以為自己是祭司，不能摸死人(民十九 11)

他不知道這人死了沒有，還是不摸為佳。又或許他要趕時間開會，聖工重要過這些世事。所以

他走了。 

 

v.32 告訴我們，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，看見這人，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。利未人是昔日

的詩班員。或許他們要趕著去練詩，又或是趕著去事奉，又或許他們心裏有點疑惑：這個人是

否引誘我們，是個陷阱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還是一走了之。他們無情、無憐憫、其實是因為的

他們愛神！真是一大諷刺。 

 

在今日的世界，何嘗不是一樣呢？真是人間無情！然而，這比喻卻告訴我們，人間仍然是有情

的，而且竟來自一個想也想不到的人---一個撒馬利亞人！33 節：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哪

裏，看見他就動了慈心。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；又帶到店

裏照應他。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交給店主，說：「你且照應他，此外的費用，我回來必還你。 

 

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並沒有來往，有種族隔膜。但這撒馬利亞人卻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，又

把自己的牲口給他坐，又帶他到店裏去照應他；出錢出力？何解？同情心而矣！耶穌講完這個

比喻後就問那律法師：「你想這三個人，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？」留意這問題和律

法師所提出問題有何不同？律法師的問題是：誰是我的鄰舍？耶穌的問題是：誰是那受害者的

鄰舍？律法師的重點，乃在乎我個人的看法。誰是我的鄰舍？如果他不是我的鄰舍我就不用憐

恤他。他以自己作為中心點，去斷定誰是我的鄰舍？誰不是我的鄰舍？誰是值得我的憐愛？誰

是不值得我的憐愛？但耶穌卻把問題轉過來：不要問他人有沒有資格做我們的鄰舍，我們要問

我們有沒有資格做別人的鄰舍！耶穌的意思是：怎樣可以得著永生呢？不是靠外表的律法，而

是內心的轉變！唯有內心轉變，才得到永生。怎樣可以得到內心的轉變？唯有聖靈在人心裏動

了善工、悔改認罪、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和主宰，我們的心才有改變。這就是聖經所說

的重生了。所以我們不是說：誰是我的鄰舍？而是說：我是誰的鄰舍？在世界上有很多人，正

在水深火熱當中，我們有沒成為他們的鄰舍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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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想 

(1) 律法師的問題在那裡？ 

(2) 我們要怎樣才得永生？ 

(3) 誰是你的鄰舍？ 

 


